
欧盟环境税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欧盟环境税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欧盟环境税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欧盟环境税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浙江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    黄磊黄磊黄磊黄磊    蒋维蒋维蒋维蒋维            

 

 

  [摘 要]本文分析了欧洲环境税财政政策制的创新，结合我国的特点，指出其对中国的

影响和启示，并对完善中国的环境税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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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与生态环境的相融性显得犹为重要。 人们

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危害到自身的健康，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必将

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已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背道而驰。如何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统一，以此达到双赢，成了我国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大重要课题。  

  一、欧洲环境税制的创新  

  1、税负转移，财政中性  

  这是欧盟环境税设计的重要特点，也是其能推行的主要前提，就税收的定义而言，它并

不是财政中性的，出于对可能失去竞争力的考虑，工业部门激烈反对生态环境税，同样消费

者也怀疑生态税会提高产品的价格，因此，为保证生态税的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必须明确提

出要降低其他税种的税率。所以绿色财政改革通常是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新设的

生态税将补偿现行税收收入的减少。  

  2、多重税收与差别税收  

  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欧盟国家将能源的消费及使用，尤其是化、石、能及其产品的消费

和使用视为环境保护的关键。为此，欧盟许多国家制定了对能源及其产品实行多重征税和差

别征税的办法。特别是欧盟的一些北方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等国一般都对能源及能源

产品征收消费税、碳税、硫税等，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收费。另外，欧盟各国为

保护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工业用能和家庭用能实行差别收费制度。例如，瑞典对工业用

电不收税，而对家庭用电要征收能税和碳税。德 国将 差 别收费政策应用到了污水排放领

域。德国规定，污水排放不达标，则污水排放费按排放费费率 100%征收，如果达标了，则

污水排放费按排放费费率的 25%征收。德国对达标排放与非达标排放采取差别征税的办法，

促进了污水排放者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在排放前强化污水处理，使污水的污浊程度不断降低。  

  3、返还与减免制度  

  除了税负转移以外，返还与减免制度也是主要措施之一，欧盟国家环境税种类很多，税

率较高，法制比较健全，理应是全世界环境税收收入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为了保护欧盟工

业产品和服务活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欧盟国家在实施世界上最苛严的环境政策的同

时，也实施了世界上最宽松的环境税费返还与减免措施。  

  4、增加了财政收入和环保资金  

  西方国家由征收环境税筹集到的财政收入增加明显。环境税在整个国家税收中所占的比

例虽然还很小，大部份国家都在 5%- 10%之间，但增长迅速。随着生态税制改革的深入，环

境税在整个税收结构中的比例仍会继续上升。  

  二、我国环境税现状  

  我国尚未设立以保护环境为课征目的法律，财政政策中主要是由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

而有利于环保的税收措施分散在不同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中。我国当前税 制中与环境有关的

主要有： 



 1、增值税：暖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适用 13%的低

税率。利用回收废旧品的企业可以按 10%抵免增值税。  

  2、消费税：汽油税率为 0.2元/升、柴油税率为 0.1 /升、汽车摩托车轮胎适用 10%税率，

对子午轮胎免税，轿车根据汽缸容量课征 3%、5% 、8%的税率。  

  3、资源税：开采的天然原油税额为 830 元 /吨 ，专门开采的天然气和与原油同时开采

的天然气税额为 2 1 5 元 /千立方米，原煤税额为 0 .3 5 元 /吨。  

  4、车船使用税就使用的车船按机动和非机动各自所属类别征税，机动车船每年须交年

检费。  

  5、税收减免：三废利用企业的税收减免，如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对

企业利用三废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制品化肥、农药农

膜免税。  

  6、对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如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的专有

技术而收取的特许权。  

  7、免征使用费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措施，如经批准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

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土地使用税 5 -10 年。  

  8、对开垦地所实现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 3 年；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措施如环卫部门

的公共设施如垃圾站污水处理站厕所等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环卫部门使用的各种洒水

车、垃圾车等免征车船税。  

  三、我国与欧盟国家的对比  

  从我国与欧盟 国家的环境税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  

  1、欧盟国家环境税涉及面广、税负重，这些国家不仅对一般的燃油运输工具的使用课

税，而且还对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硫化合物、磷化合物、噪音塑料制品、一次性制品、

废水垃圾等普遍课税，几乎涉及到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课以较重的税负。    

  2、欧盟国家差别税率设计详细，充分运用了差别税率的导向功能，而我国差别税率级

次过粗，例如消费税不对无铅、含铅汽油；无硫、含硫柴油实行差别对待，不对污染更严重

的大型客货车课税。  

  3、欧盟国家普遍实行了专款专用制度，收缴上来的环境税往往专门用于改善环境的投

资，而我国开设与环境有关的税种似乎更多是出于收入的考虑，没有专款专用的制度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在环境税的完善上仍任重而道远。  

  4、和欧盟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税费制度中的环保措施还很不成熟，还存在很多问题。

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环保措施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我国税收政策

在防止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加强环保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以环

保为目的的税收措施中税收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一是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

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

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

二是现行税制中有利于环保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

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收费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排污费，我国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依法

对我国境内造成污染的生产单位和个人采取超标收费和排污收费两种办法，然而从征收的实

际情况来看，征收标准偏低 且不平衡。二是资源补偿费主要表现在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

太狭小，许多自然资源基本处于无偿使用状态，所收的资源补偿费太低，与资源本身的价值

相差悬殊，导致的结果是环境不断的恶化。  

  四、对我国环境税制改革建议 

 1、应加快环境税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持财政收入中性。即在征收环境税



的同时削减其它税收，基本保持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变。以循序渐进为原则，逐步把现

行的税费制度过度到以环境税为主的环境税制。  

  2、运用税收优惠、差别税率等政策，积极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环保。我国目前没有

专项的环保税种，但在一些税种的规定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因素。但与欧盟成员国相比，

我国税收政策在环保方面的内容还比较少，规定过粗，现有政策远远不足以对环保投资产生

有效的影响。今后在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资源税上，应充分考虑生态环保因素，使税

收法规与环保密切配合，并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手段，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  

  3、在采用税收手段时，应注意与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补贴、综合利用奖励等经济

手段取得协调，扬长避短，发挥综合效能。同时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健全，还要注意与价格

干预、责任保险、排污交易等市场规则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4、加大环境的资金投入，综合运用各种资金渠道，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为创建可持

续发展战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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